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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您需要法律咨询，或者专业
指点，或者希望通过诉讼途径解决纠
纷时，请与山东京杭律师事务所热线：
6667888联系，专业律师将为您提供
高效服务。

案例：周某承包电缆沟挖掘工程，我驾驶
自己的拖拉机为周某将电缆沟挖掘出的泥土
运走，双方约定周某按趟支付报酬。一天下
午我驾驶拖拉机停在电缆沟边上装土，由于
停车地点路面塌方，导致拖拉机侧翻至沟内，
我的左脚踝骨被砸伤。请问是否可以向法院
起诉要求周某赔偿？ ———周先生

律师解答：
周某选定你为他运送土方，其前提是因

为你有运输工具——拖拉机，可以实施运送
土方，周某需求的也是运送行为而非劳务。
在雇佣关系中，雇员的报酬体现为工资。雇
佣活动是指从事雇主授权或指示范围内的生
产活动或其他劳务活动。而运输合同中，承
运人获取的报酬是运费。运输合同是指承运
人将旅客或货物从起运地点运输至约定地
点，托运人支付运费的合同。你用自己的拖
拉机为周某运送土方，周某按趟支付相应的
对价，基本符合运输合同的法律特征。故你
不能以雇佣关系为由要求周某承担雇主责
任。但你所受伤害不是发生在运输过程中，
而是在停车装土过程中，由于停车地点路面
塌方导致拖拉机侧翻砸伤你，你的受伤与周
某提供装车的危险环境有一定
直接的因果关系，周某应对你
的伤害承担次要赔偿责任。

山东京杭律师事务所
徐晨光 13963210036

案例：我因为发生交通事故被伤者告上
了法庭，但在事故中伤者承担事故的主要责
任，而且我的车辆因为事故也损坏严重，我可
不可以对伤者提起反诉，应该在什么时间提
起反诉呢？ ——孙先生

律师解答：
第一种解释是最迟应当在法庭辩论终结

之前提出。其依据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
见（法发（92）22号）156条规定，在案件受理
后，法庭辩论结束前，原告增加诉讼请求，被
告提出反诉，第三人提出与本案有关的诉讼
请求，可以合并审理的，人民法院应当合并审
理。第二种解释是当事人提出反诉的期限应
当在举证期限届满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
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法释〔2001〕33号）
第34第3项规定：当事人增加、变更诉讼请求
或者提起反诉的，应当在举证期限届满前提
出。依据新法优于旧法的原则，当事人提出
反诉应当在举证期限届满前提出。

山东京杭律师事务所
汤向阳 13963216202

案情简介：张某夫妇因感情不合，通过
诉讼程序离婚，在法院调解书中，大致约定
如下：一、婚生子张 某 某 由 张 某 抚 养 ；
二、将夫妻共同财产房产一处赠与婚生
子 张 某 某 所 有 ， 余 下 购 房 款 由 张 某 承
担。张某再婚后，继续在该房居住。其
后，张某某不愿跟随其父张某生活，其
母亲遂提起变更抚养权之诉，取得张某
某抚养权。张某某遂跟随其母亲生活。
眼看孩子快到十八周岁，其母亲想给孩
子要回该房屋。无奈又提起确权诉讼，
请求法院确认该房屋的所有权归婚生子张
某某所有。但是对方反悔，其律师辩称：
该房屋系按揭购买，尚未清贷。因贷款合
同明确约定：抵押期间该房不得转让；同
时，该房未办理房产证，尚未确权。故夫妻二
人离婚调解书之赠与该房产给婚生子之约
定系无权处分，将行使撤销权。

本案争议的焦点：
离婚调解书中关于将夫妻共有的按揭

购买房产赠与子女之约定系无权处分吗？一
方能行使撤销权吗？

律师代理意见：
离婚调解书中关于此类房产的赠与约

定不属于无权处分，一方不可行使撤销权。
首先，该赠与之约定系通过诉讼程序，经
过法院调解书的形式做出的。其效力应
该大于公证形式的赠与。《合同法》明确
规定：公证赠与不得撤销。何况是法院
的调解书？其次，毋庸置疑的是，该房屋
是二人的共同财产，既然如此，二人当
然有权赠与给子女。该房虽然现在未办
理房产证，是因为必须夫妻二人相互配
合才能办理。因二人无法配合才导致迟
迟未办理。再次，该处分并未违反贷款
合同中关于“抵押期间不得转让”之约

定。夫妻将共有房屋赠与给子女，不等
于变卖。且以该房为担保物，房屋价值
已经远大于余下贷款，不会侵害抵押权
人的利益。

案件结果：
经过法院调解，双方达成协议：一、确认

该房屋归婚生子张某某所有；二、张某继续
居住并偿还余下贷款；三、张某某办理婚姻
登记后张某搬离该房屋并配合办理产权登
记手续。

律师提醒：
该案还算圆满结案，但将来可能会引起

该房屋产权的变动。如果将来登记在张某某
一人名下，该房则系张某某的婚前个人财
产；如登记在张某某夫妻二人名下，则会成
为其夫妻共同财产。

山东京杭律师事务所
李潇 13561159543

王祥稳律师：维权维稳为己任

王祥稳，中国民主同盟盟员，政协第
八届台儿庄区委员会委员，现任国办山
东京杭律师事务所主任、专职律师。

被中国民主同盟山东省委员会评为
2012年度“社会服务先进个人”；被枣庄
市司法局评为2013年度“枣庄市优秀法
律服务工作者”；带领的律师团队2012
年度被评为“人民满意政法单位”，
2013年度被评为“全市司法行政工作目
标考核先进单位”，并荣立集体三等功；
被选举为枣庄市第四次律师代表大会代
表、理事、山东省第八次律师代表大会代
表；并兼任枣庄市律师协会知识产权专
业委员会副主任、枣庄市医患纠纷调委
会专家组成员、台儿庄区青少年普法教
育宣讲团讲师、台儿庄区人民检察院法
律志愿者、台儿庄区案件评查专家库专
家等社会职务。

联系电话：13806326499

京杭律师事务所简介

提起反诉的时间

离婚赠与子女的房产
一方反悔能行使撤销权吗？

为中小微企业法律“体检” 为招商引资项目提供法律服务

一、坚定政治理念，端正执业方向
作为中国民主同盟盟员，长期以来坚持

时事政治学习，关心国家大事，自觉接受中
国共产党的领导。具有大局意识和责任感，
维护大局，最大限度的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
益并有力地维护了社会的和谐稳定。2014
年 5月，台儿庄区某小学一学生在学校门前
的环城河内溺水身亡，事情发生后，该学生
家人和亲属找到学校讨要说法，最终引起冲

突，造成了极大的社会舆论，有可能引起恶
性事件，也影响了该小学的正常教育教学秩
序。

接到区法律援助中心援助指派后，王祥
稳律师积极对受害人亲属劝说疏导，动之以
情、晓之以理，引导受害人亲属进入诉讼轨
道，通过法律手段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民
事立案后，王祥稳律师又积极到事发现场和
受害人所在学校、有关部门调取相关证据材
料，为庭审准备了充分的材料。经过开庭审
理，法院一审判决各侵权人共同向受害人亲
属赔偿 549386元。本案的妥善解决，避免
了群体性上访和恶性事件的发生，维护了社
会稳定和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从法律层面将
矛盾化解，做到了办案效果、法律效果和社
会效果的相统一，表现出了一位优秀律师坚
定的政治信念。

二、热心公益事业，积极法律援助
执业以来，王祥稳律师始终把搞好法律

援助工作当成执业的第一要务，每年办理各
类法律援助案件十余起，不但自己超额完成
法律援助任务，同时也督促律所其他律师认
真完成法律援助任务。2014年春，一位右手
臂佝偻、衣着褴褛、又黑又瘦的老人推开了
王祥稳律师的房门，经询问，该老人原来是
区某大型企业的职工，十年前发生工伤，构
成六级伤残，但该企业因经营不善一直没能
足额支付工伤赔偿费用，每月仅支付其一百
余元补助，导致老人生活极其困难。了解完
情况后，已经到了中午时间，王祥稳律师搀
扶着老人到了单位食堂，为老人买了饭菜，
然后又安排为其进行了法律援助，最后法院
依法判决企业向该老人支付工伤费用 13万
余元，依法维护了老人的合法权益。

随着社会经济水平的发展和个人思想
素质的变化，部队和军人军属涉法问题逐年
增多，妥善处理好这些案件，对于促进部队
的安全稳定，提高部队战斗力，进一步巩固
国防和发展军政民团结的大好局面，具有重
要意义。2013年 8月，山东京杭律师事务所
和台儿庄区检察院联合在台儿庄区武装部
设立了军人维权工作室，向军人军属发放维
权联系卡，依法维护军人军属的合法权益。
2013年 9月，运河办事处居民王某因交通事
故严重受伤，其两个儿子均为现役军人，长
子在河南郑州服役，次子在山东济南服役。
王某在交通事故中受伤后，两名现役军人均
急匆匆地回到了家乡，并来到军人维权工作
站寻求帮助，王祥稳律师亲自接待了他们，

并为他们办理了法律援助手续，后他们安心
的返回了部队。经过王祥稳律师的努力，最
终王某依法获得了 10余万元的赔偿，有力
地维护了国家军事利益和军人军属合法权
益。

三、勇担社会责任，搞好普法宣传
自 2010年起，王祥稳律师被区关工委、

团区委、区教育局等单位聘为区青少年普法
教育宣讲团讲师。几年以来，王祥稳律师先
后到枣庄六中、台儿庄区职业中专、枣庄市
第三十九中、张山子二中等学校进行了青少
年普法教育宣讲，对增强学生法制观念，提
高学生法律素质，预防学生违法犯罪、提高
学生自我防护能力等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
2014年，全区没有发生一起未成年人犯罪案
件。

为更好地服务社区居民，让法律服务真
正的走到群众中去，王祥稳律师和全所律师
在运河办事处华阳社区设立了律师会客厅，
派驻律师每周六轮流到律师会客厅值班，解
答居民法律咨询、为居民办理一些非诉讼法
律业务，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得到了社
区居民的一致褒扬。2014年 12月 10日，全
市律师进社区现场会在台儿庄召开，市局领
导和其他区市同仁对律师会客厅的设立和
运转情况进行了高度评价。

当前社会，和平、发展、合作已成为时代
主流。但是，近几年邪教势力在世界范围内
蔓延，已成为一大公害，成为阻碍社会进步
的一股逆流，给无数家庭和个人造成了悲剧
性的灾难，对人权造成了严重的侵害，并严
重影响社会的稳定和人民生命财产的安
全。王祥稳律师主动响应号召，积极投身到
反邪教工作中，并前往教堂进行普法宣讲，
向宗教界爱国人士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使他
们认清邪教本质、树立坚定政治立场，维护
社会的安定团结，起到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在律师工作中，王祥稳律师一贯模范
遵守律师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严格坚持
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原则，以维
护法律的正确实施为目的，从业清廉、公正，
服务热情、认真，作风严谨、正派，依法履行
律师职责。从执业那天起，王祥稳律师就在
心里为自己定下一个原则，
那就是认认真真做好每一
件业务，最大程度地维护当
事人的合法权益，让每一位
当事人时刻感受到法律的
公平、公正。

山东京杭律师事务所成立于1981年，
原名为台儿庄区法律顾问处，1993年更名
为枣庄市京杭律师事务所，1999年更名为
山东京杭律师事务所。

京杭所位于美丽的运河古城台儿庄，
为台儿庄区司法局下属二级单位，国办律
师事务所，也是枣庄市成立较早、在鲁南苏
北地区向社会提供综合性法律服务的律师
事务所。

京杭所成立三十余年以来，获得众多
荣誉，2012年被市委政法委评为“人民满
意政法单位”，2013年被市人社局、市司法
局评选为“全市司法行政工作目标考核先
进单位”，并荣立集体三等功，2014年被推
选为“全市优秀法律服务单位”。

本所有着一支有多年执业经历、懂法
律、懂经济的专业律师团队，有着较高文化
水平和非常丰富的诉讼及非诉讼业务经
验。秉承“受人之托、忠人之事；维护法治、
追求正义”的宗旨，本所全体律师不遗余力
地为社会各界提供优质、高效、规范的法律
服务。通过多年热情服务、辛勤耕作，律师
工作成果和服务态度已被社会各界所认
可。在今后的法律服务工作中，本所将努力
提高自己的核心竞争力和综合实力，稳健
发展、锐意进取，始终在为广大客户提供优
质高效的法律服务做不懈努力。

运输合同并非雇佣关系


